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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远

一、研究缘起

当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进入人口老龄

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制约发达国家健康

发展的症结之一。我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我

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断加快。因此，促进养老

机构发展，以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2013 年 10 月 23 日，《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

35 号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

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

产品更加丰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发展目标。2017 年 2 月 28 日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

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13 号提出，

“到 2020 年，老龄事业发展整体水平明显提升，

养老体系更加健全完善，及时应对、科学应对、

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基础更加牢固”的发

展目标。老年人口作为当前社会一个特殊群体，

能否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

所安，能否让老年人口共同享有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文明成果，事关和谐社会建设进程。因

此，通过机构养老，加快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

是解决人口老龄化，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

一项重要举措。而当前我国养老服务机构在推动

养老事业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

处。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扶持，以促进养老机构

的发展，对于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所面临的困境

意义重大。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当一个国家或

地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 7%

以上或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

10% 以上，就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老龄

化社会。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在 2000

年时，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额的比例达

到了 7%，这标志着我国从 2000 年已经进入老龄

化社会。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

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

快的国家之一。   

（一）老年人口增速快

2016 年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3086

万，约占总人口的 16.7%。从 2000 年到 2016 年，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 1.30 亿增长到了近 2.31

亿，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 7% 增长到

了 16.7%，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老龄化形势

日益严峻。由表 1 可见，2017 年，这一数字将达

到 23998 万，占总人口的 17.2% ；到 2050 年，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48000 万，占总人口的

摘   要 ：目前，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加快养老机构的发展，以满足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带来

的养老服务需求，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一定时期的战略性任务之一。本文在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养老机

构税收优惠政策分析基础上，建议完善养老机构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养老机构科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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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程度较高，老年人口数量占该地区人口总数

的比重均在 10% 以上。老龄化比重最高的是重庆

市，比重为 13.25% ；其次为四川和江苏，分别为

12.76% 和 12.25%。中西部绝大部分地区人口老

龄化程度较低，老年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比重在

7%-10%，其中新疆、青海、宁夏人口老龄化程

度在 7.5% 以下。西藏的比重仅为 5.17%，还未达

到人口老龄化水平。

 

三、当前我国养老机构税收优惠政策及

其困境

（一）当前我国养老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口老

龄化问题，相继制定了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应

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口养老难题。

（二）当前我国养老机构税收优惠政策困境

1. 立法层次较低，缺乏统一导向型。我国有

关养老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大部分以暂行条例、

通知、实施意见等形式颁布实施，多数都是部门

规章。目前关于养老机构最新税收优惠政策国发

〔2013〕35 号、民发〔2015〕33 号等也是通过部

门规章形式对养老机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规制。

也就是说，我国当前专门针对养老机构的税收优

惠政策立法层次较低，法律形式的税收优惠政策

较少，因而导致税收优惠政策缺乏权威性和严肃

性。另外，由于现有税收优惠政策数量繁多，分

散于不同的税收政策文件中，缺乏系统性和协调

性，在实际运用过中难以规范和统一，给税收优

惠政策的执行带来很大困扰，无法充分保障纳税

人的合法权益。

2. 优惠政策用语不规范，妨碍政策有效执

行。由表 2 可知，不同税种针对养老机构所享有

的税收优惠主体限定并不统一，所适用的主体

分别有“养老机构”“养老院”“社会福利单位”

等。不仅主体不同，而且不同主体所享有的税收

优惠条件也不同，限定条件分别由“福利性”“公

34.1%，意味着每 3 个人中就有 1 个 60 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按照这一指标预测及人口老龄化发展

趋势，人口老龄化比例从 20% 提到 30% 只需 20

多年的时间，发展非常迅速，人口老龄化问题也

将更加严峻。

（二）老年抚养比高

由图 1 可知，2005 年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分别为 7.61% 和

10.7%，2015 年这一指标数据分别增长到 10.5%

和 14.3%，表明自 2005 年以来我国老年抚养比增

长较快。据预测，到 2050 年将分别达到 24.41%

和 27.9%。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长，表明人口老

龄化进一步加剧。

（三）老年人口区域分布不均衡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地域分布上不均衡，

东部除了北京、广东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人口老

图 1   2005-2050 年老年抚养比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5-2015 年 ；
中国产业信息网 ：2016-2022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  
中国产业信息网 ：2016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及老年抚养比分析。

表 1    2017-205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预测

年份

2017 年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2040 年

2050 年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万人）

23998

24700

30000

37100

40000

42500

48000

占全国人口比（%）

17.2

18

21.6

25.3

28.7

31.2

34.1

数据来源 ：中国产业信息网 ：2016 年中国养老产业处于爆发年 市场需求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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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性”“民办福利性、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自用”“老年人日常生活

专用”“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所适用主体和限定条件不同，

为养老机构享有税收优惠政策带来诸多不便。

3. 养老机构之间税收优惠待遇不同，政策显失公平。现有税收

优惠政策所适用的养老机构主要集中于非营利性、福利性养老机构，

而这类养老机构往往由政府机构出资设立，为了扶持其发展，国家给

予其大量的人力、物力、政策支持。而营利性养老机构往往由民间机

构、个人出资成立，前期投入大，收益期限长，国家支持力度相对较

小，所能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偏少。而不公平的税收优惠政

策，导致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与

营利性养老机构竞争平台更加

不平等，使得营利性养老机构

的发展雪上加霜，困难重重。

4. 税 收 优 惠 方 式 单 一，

激励效果不明显。现有关于养

老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绝大部

分以减税、免税等直接优惠为

主，而直接优惠政策是建立在

企业盈利的基础上，即养老

机构盈利时，可享受减免税优

惠，亏损时，所谓的减免税优

惠无异于空中楼阁。养老机构

由于前期投资大、获利小，收

回成本实现盈利的期限较长。

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对

于养老机构的扶持作用与激励

效果不明显。

四、促进我国养老机

构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着

力点

为了促进我国养老机构

科学发展，应对现有税收优惠

政策进行梳理，逐渐改革与完

善，使得税收优惠政策真正促

进养老机构的发展。

（一）提高税收优惠立法

层次

养老乃民生之根本，但

现行有关养老机构的税收优惠

政策政出多门、效力不等，缺

乏针对性，梳理有关养老机构

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一

表 2   我国养老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

  税种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耕地占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

税、房产税

  印花税

                                      优惠项目

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免征增值税。

养老机构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发生的

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

不征收增值税。

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取得的收入免征

企业所得税。

民办福利性、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取得

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按照规定进行

的间接公益性捐赠，捐赠额不超过年度利

润总额 12% 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

个人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

间接向福利性、非营利性的民办养老机构

进行捐赠，捐赠额可全额在税前扣除。

个人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

进行间接性捐赠，捐赠额未超过捐赠者应

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准予在税前扣除。

养老院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对经依法批准设立的民办养老院内专门为

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的场所免征耕地占用

税。

民办福利性、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经营过程

中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

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社会福利单位所立

书据免征印花税。

                          法律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

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民发〔2015〕33 号）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

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3〕35 号）》

《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

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民

发〔2015〕3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 53 条

《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

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民

发〔2015〕3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 24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

暂行条例》第 8 条

《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

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民

发〔2015〕33 号）

《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

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民

发〔2015〕3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

条例》第 4 条

  机构类型

养老机构

养老机构

民办福利性、

非营利性

养老机构

福利性、

非营利性民办

养老机构

养老院

民办养老院

民办福利性、

非营利性

养老机构

社会福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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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完整规范的促进养老机构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法律尤为重要，切实提升养老机构税收优惠政策

的效力等级，增强养老机构税收优惠政策的系统

性与规范性，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资源配置导向

功能，促进养老机构的科学、健康发展。

（二）规范税收优惠用语表达

为了保证养老机构科学、合理地适用税收

优惠政策，在养老机构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过程

中务必遵循法律规范严谨性原则，务必统一规范

税收优惠政策中的用语表达。对于享有税收优惠

政策的主体，不同税种应当做到用语一致，应以

“养老机构”替代其他主体称谓。对于享有税收优

惠政策的主体限定条件，应以“非营利性”替代

其他条件，从而增强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的权威性

和确定性。

（三）给予公平税收优惠待遇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不可能完全依靠非

营利性养老机构解决，营利性养老机构对于缓解

当前老年人口养老困境举足轻重。因此，为鼓励

民间资本积极投资兴办营利性养老机构，应当给

予营利性养老机构与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同等税收

优惠待遇，为不同类型养老机构搭建平等竞争的

平台，促进营利性养老机构发展，提升其养老服

务质量。

（四）直接税收优惠与间接税收优惠并举

与直接税收优惠相比，间接税收优惠更侧重

于税前优惠。养老机构在发展过程中投资大，获

利周期长，在经营初期需要更为丰富、灵活的税

收优惠。因此，应积极探索多样化的税收优惠方

式，将税率优惠、投资抵免、加速折旧、加计扣

除、亏损弥补等间接税收优惠与直接税收优惠相

结合，使税收优惠政策灵活运用于养老机构经营

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以增强养老机构提供养老服

务的积极性。

（五）加强对养老机构投资的税收优惠力度

为解决养老机构筹资难困境，鼓励民间资本

向养老机构进行投资，应给予向养老机构进行股

权投资、债权投资的企业、个人提供减免企业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收优惠政策，以

激发民间资本对养老机构投资的积极性，为养老

机构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提升养老机构

开展养老服务的质量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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